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14號

原      告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俞文鎮 

訴訟代理人  周春銘 

            陳俊廷   

            林慧汝 

被      告  鄭偉豪 

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於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零肆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九月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本件係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價額在新

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

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服役原告所屬混合砲兵營，於民國108年8月27日任志願

役士兵生效，因自願辦理不適服退伍，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於112年11月16日核定不適服現役生效，然112年11月薪資溢

領，經核算依比例計算應繳回1萬6045元，至今尚未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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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

論，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

    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

    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服現役未滿整月者，按實際服

役日數覈實計支待遇；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待遇總

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現役軍人經停役者，停發待

遇。現役軍人之待遇，發至退伍、解除召集、停役、免役、

禁役或除役人事命令生效之前一日止。軍人待遇條例第3條

第2項前段、第12條第1項前段、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志

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

上、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

兵，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

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一）

應徵集服常備兵現役之役齡男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定役期，直接轉服常備兵現役，期滿退伍。（二）

應徵集服替代役人員，尚未徵集入營者，應廢止原核定起役

之處分，並通知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理徵兵

處理；已徵集入營者，直接轉服替代役，期滿退役。（三）

停止徵集常備兵現役後，屬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前之

役齡男子，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依兵役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改徵集服替代役，期滿退役。（四）停止徵集

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後之役齡男子，應予退伍。二、未服滿現

役最少年限，且已完成兵役義務或無兵役義務者，解除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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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伍。三、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解除召集或退伍。前

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其賠

償範圍、數額、程序、分期賠償、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

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前條第一項人員之

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保證人（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應

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

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服役未滿三個月者，

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未服滿

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未滿一個月者

不列計應賠償範圍。」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

第2項、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同辦法

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

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並報請行政院核定，核與

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亦未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本院自得予以適用。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不適服現役退

伍核定函文、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歲入預

算收繳憑單、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7至67頁）。故原告依據前開賠償辦法請求被告給付

1萬6,04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末按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政

程序法第149條定有明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

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

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

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

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

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即113年9月5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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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3年9月4日，見本院卷第97頁），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依照上揭規

定，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依行政契約

及上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

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

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給付

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並宣示如

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

條、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

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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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14號
原      告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


代  表  人  俞文鎮  
訴訟代理人  周春銘  
            陳俊廷    
            林慧汝  
被      告  鄭偉豪  
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零肆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係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價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服役原告所屬混合砲兵營，於民國108年8月27日任志願役士兵生效，因自願辦理不適服退伍，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於112年11月16日核定不適服現役生效，然112年11月薪資溢領，經核算依比例計算應繳回1萬6045元，至今尚未償還。
㈡、 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
    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
    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服現役未滿整月者，按實際服役日數覈實計支待遇；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待遇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現役軍人經停役者，停發待遇。現役軍人之待遇，發至退伍、解除召集、停役、免役、禁役或除役人事命令生效之前一日止。軍人待遇條例第3條第2項前段、第12條第1項前段、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一）應徵集服常備兵現役之役齡男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役期，直接轉服常備兵現役，期滿退伍。（二）應徵集服替代役人員，尚未徵集入營者，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並通知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已徵集入營者，直接轉服替代役，期滿退役。（三）停止徵集常備兵現役後，屬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前之役齡男子，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依兵役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改徵集服替代役，期滿退役。（四）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後之役齡男子，應予退伍。二、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已完成兵役義務或無兵役義務者，解除召集或退伍。三、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解除召集或退伍。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其賠償範圍、數額、程序、分期賠償、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前條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保證人（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服役未滿三個月者，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項、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同辦法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並報請行政院核定，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本院自得予以適用。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不適服現役退伍核定函文、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歲入預算收繳憑單、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至67頁）。故原告依據前開賠償辦法請求被告給付1萬6,04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末按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49條定有明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即113年9月5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3年9月4日，見本院卷第97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依照上揭規定，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並宣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14號
原      告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

代  表  人  俞文鎮  
訴訟代理人  周春銘  
            陳俊廷    
            林慧汝  
被      告  鄭偉豪  
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於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零肆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
九月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本件係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價額在新
    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
    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服役原告所屬混合砲兵營，於民國108年8月27日任志願
    役士兵生效，因自願辦理不適服退伍，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於112年11月16日核定不適服現役生效，然112年11月薪資溢
    領，經核算依比例計算應繳回1萬6045元，至今尚未償還。
㈡、 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
    論，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
    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
    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服現役未滿整月者，按實際服
    役日數覈實計支待遇；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待遇總
    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現役軍人經停役者，停發待遇
    。現役軍人之待遇，發至退伍、解除召集、停役、免役、禁
    役或除役人事命令生效之前一日止。軍人待遇條例第3條第2
    項前段、第12條第1項前段、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志願
    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
    、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
    ，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由
    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一）應徵
    集服常備兵現役之役齡男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定役期，直接轉服常備兵現役，期滿退伍。（二）應徵
    集服替代役人員，尚未徵集入營者，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
    分，並通知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已徵集入營者，直接轉服替代役，期滿退役。（三）停止
    徵集常備兵現役後，屬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前之役齡
    男子，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依兵役法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改徵集服替代役，期滿退役。（四）停止徵集服常
    備兵現役年次後之役齡男子，應予退伍。二、未服滿現役最
    少年限，且已完成兵役義務或無兵役義務者，解除召集或退
    伍。三、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解除召集或退伍。前項人
    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其賠償範
    圍、數額、程序、分期賠償、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
    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前條第一項人員之本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保證人（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應依尚
    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
    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服役未滿三個月者，應賠
    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未服滿現役
    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未滿一個月者不列
    計應賠償範圍。」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項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同辦法第3條
    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
    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並報請行政院核定，核與母法之
    本旨並無違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本院自得予以適用。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不適服現役退
    伍核定函文、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歲入預
    算收繳憑單、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7至67頁）。故原告依據前開賠償辦法請求被告給付
    1萬6,04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末按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政
    程序法第149條定有明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
    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
    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
    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即113年9月5日起（起
    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3年9月4日，見本院卷第97頁），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依照上揭規定，應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
    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
    ，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給付
    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並宣示如
    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
    、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14號
原      告  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

代  表  人  俞文鎮  
訴訟代理人  周春銘  
            陳俊廷    
            林慧汝  
被      告  鄭偉豪  
上列當事人間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陸仟零肆拾伍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九月五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件係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價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服役原告所屬混合砲兵營，於民國108年8月27日任志願役士兵生效，因自願辦理不適服退伍，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於112年11月16日核定不適服現役生效，然112年11月薪資溢領，經核算依比例計算應繳回1萬6045元，至今尚未償還。
㈡、 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辯論，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答辯。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
    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
    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行政訴訟
    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服現役未滿整月者，按實際服役日數覈實計支待遇；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待遇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現役軍人經停役者，停發待遇。現役軍人之待遇，發至退伍、解除召集、停役、免役、禁役或除役人事命令生效之前一日止。軍人待遇條例第3條第2項前段、第12條第1項前段、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志願士兵年度考績丙上以下、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於核定起役之日起三個月期滿後，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或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所定於一年內累計記大過三次者，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於三個月內，分別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尚未完成兵役義務者：（一）應徵集服常備兵現役之役齡男子，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役期，直接轉服常備兵現役，期滿退伍。（二）應徵集服替代役人員，尚未徵集入營者，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並通知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辦理徵兵處理；已徵集入營者，直接轉服替代役，期滿退役。（三）停止徵集常備兵現役後，屬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前之役齡男子，應廢止原核定起役之處分，依兵役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改徵集服替代役，期滿退役。（四）停止徵集服常備兵現役年次後之役齡男子，應予退伍。二、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且已完成兵役義務或無兵役義務者，解除召集或退伍。三、已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解除召集或退伍。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其賠償範圍、數額、程序、分期賠償、免予賠償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定之。」、「前項人員，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予賠償。」、「前條第一項人員之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保證人（以下合稱賠償義務人），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士兵三個月本俸及加給；服役未滿三個月者，應賠償自核定起役之日起，實際受領之本俸及加給。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未滿一個月者不列計應賠償範圍。」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項、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同辦法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辦法係國防部依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2項規定所訂定，並報請行政院核定，核與母法之本旨並無違背，並未逾越母法授權，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本院自得予以適用。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不適服現役退伍核定函文、核發軍官士官士兵退除給與審定名冊、歲入預算收繳憑單、國軍108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至67頁）。故原告依據前開賠償辦法請求被告給付1萬6,045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㈢、末按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49條定有明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即113年9月5日起（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3年9月4日，見本院卷第97頁），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可採。依照上揭規定，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從而，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行政契約及上開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6,045元，及自113年9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訴訟費用並宣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